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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250,4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1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6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长虹美菱”）股

改方案为：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长虹美菱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

股份的上市流通权，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 A 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A股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长虹美菱 10 股 A股流通股获得 1.5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

排执行完毕后，长虹美菱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A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

题，故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长虹美菱 B 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菱集团”）共同承诺：长虹美菱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

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同时，长虹美菱 2006 年

较 2004 年和 2005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2007 年较 2006 年净利润增长率、2008

年较 2007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正，且平均不低于 30%（以该期间长虹美菱的年度

审计报告为准），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

团将追加对价安排。追加对价数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A股流

通股股份每 10 股追加 1 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15,153,034 股,四川长

虹承担其中的 5,525,985股,长虹集团承担其中的 4,648,297股,美菱集团承担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的 4,978,752 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截至长虹美菱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如果存

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或非流通股股东由

于所持股份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

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集团同意为部

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美菱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7年 8月 6日经长虹美菱 2007年度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7年 8月 24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姓名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张勇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

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2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

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
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4 
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马

岗社区居民委员会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

减持其持有的股票。 

注: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股东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了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本公司非流通股股

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同时，上市公

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2 年 6 月 16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1,250,4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214%。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张勇 104,202 104,202 0.0101 0 无 

2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 
416,810 416,810 0.0405 0 无 

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25,216 625,216 0.0607 0 无 

4 
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

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 
104,202 104,202 0.0101 0 无 

合计 1,250,430 1,250,430 0.1214 0 无 

注：限售股股东持股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 - - - - 

2、国有法人持股 1,766,269 0.17 -625,216 1,141,053 0.11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3,884,551 0.38 -521,012 3,363,539 0.33 

4、境内自然人持股 1,524,682 0.15 -104,202 1,420,480 0.14 

其中：高管股份 1,420,480 0.14 - 1,420,480 0.14 

5、境外法人持股 - 0.00 - 0 0.00 

6、境外自然人持股 1,267,420 0.12 - 1,267,420 0.12 

其中：高管股份 1,267,420 0.12 - 1,267,420 0.12 

7、内部职工股 - 0.00 - 0 0.00 

8、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 0.00 - - 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442,922 0.82 -1,250,430 7,192,492 0.7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874,558,379 84.91 1,250,430 875,808,809 85.0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146,922,414 14.27 - 146,922,414 14.26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0.00 - - 0.00 

4、其他 - 0.00 - -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021,480,793 99.18 1,250,430 1,022,731,223 99.30 

注: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 

数量

（股） 

占当时

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张勇 0 0 0 - 104,202 0.0101 注 1 

2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 
0 0 0 - 416,810 0.0405 注 2 

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0 0 0 - 625,216 0.0607 注 3 

4 
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

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 
0 0 0 - 104,202 0.0101 注 4 

5 合计 0 0 0 - 1,250,430 0.1214  

注 1：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唐山东矿五金批发公司持有本公司 85,388股，前

述股份经 2010年、2011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2,958股。2017年 5月 9日，张

勇从原股东唐山东矿五金批发公司受让了股份 122,958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21年 11月 23日张勇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

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18,756股。本次其申请解除限售 104,202股。 

注 2：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市保险公司持有本公司 853,875股，前述股份经 2010

年、2011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29,580股。2020年 5月 27日，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从原股东市保险公司受让了股份 491,832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21年 11月 23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75,022股。本次其申请

解除限售 416,810股。 

注 3：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市保险公司持有本公司 853,875股，前述股份经 2010

年、2011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29,580股。2020年 5月 27日，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原股东市保险公司受让了股份 737,748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21年 11月 23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112,532股。本

次其申请解除限售 625,216股。 

注 4：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肥东塑料包装厂持有本公司 85,388股，前述股份

经 2010年、2011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122,958股。2019年 9月 19日，合肥龙

岗综合经济开发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从原股东肥东塑料包装厂受让了股份 122,958股，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2021年 11月 23

日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

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18,756股。本次其申请解除限售 104,202股。 

关于上述四名股东的股份变动及垫付对价偿还等详细情况公司已于 2021年 12月3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2021-089号）进行了披露。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1 2008年 10月 25日 25 12,543,559 3.06 



2 2009年 12月 31日 3 74,074,020 17.91 

3 2010年 3月 22日 9 2,783,342 0.6729 

4 2010年 12月 14日 4 29,127,572 7.0417 

5 2012年 1月 10日 7 93,385,200 14.67 

6 2012年 3月 29日 5 607，846 0.0955 

7 2013年 2月 1日 4 1,138,205 0.1490 

8 2014年 2月 20日 4 1,458,835 0.1910 

9 2014年 9月 11日 1 56,031,120 7.3364 

10 2015年 7月 29日 3 2,085,091 0.2730 

11 2017年 10月 13日 6 210,981,038 20.1973 

12 2019年 10月 11日 1 69,877,638 6.6894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2、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3、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我们认为张勇、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 4 名限售流通股东所持

有的限售股份自 2021年 11月 24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七、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张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马岗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限售股股东所持股份均小于 1%。 

八、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